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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拟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61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

将在权益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充分考虑了目前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所处汽车行业现状、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等因素，

为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核心竞争能力。同时、为了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公司计划在

2020 年加深与收购标的（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限公司、德国 EMS GmbH&MST GmbH 公司、

长春众鼎科技有限公司）间的合作，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新市场的拓展，资金需求较大。从

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公司 2019 年度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61 元，本次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05%。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798,885.91 元，其中，母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710,007.77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71,000.78 元后，2019 年当年实际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为 148,551,382.98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36,266,328.24 元，资本公积 192,270,551.29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和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

况等因素，公司拟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红利 0.61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5,372,636.00 元。 

上述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目前公司总股本 8,807,6000 股计算，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此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 2019 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金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

于 30%的原因说明： 

(一）公司行业特点及发展现状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市场，2019 年中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受中美

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承受了较大压力，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7.5%和 8.2%，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36 万辆和 2,144.4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9.2%和 9.6%。 

2020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公司所属的汽车零部件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先进的机械加工生产设备、实验设备、

检测仪器设备及各种工程软件的支撑，产品生产涉及到的模具设计开发及制造、产品的开发

设计、样品试制和检测的成本也较高。同时，生产经营活动中采购、运输、存储等环节对于

现金流有着的较高要求。 

（二）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和自身经营模式 

2020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汽车行业销售持续下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积极应

对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公司战略和管理方向。对外在夯实与老客户合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耕细作，不断开拓新市场新客户；对内深化管理，抓质量、提效率；加大新产品开发及

内部技改力度，提升装备及自动化水平。同时，公司通过外延式并购努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为了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公司根据目前形势和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制定了一系列发

展规划，重点对产能扩张、兼并收购、市场开拓与营销、技术开发与创新等进行具体规划和

部署。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1、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869.70万元，同比增长 40.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79.89万元，同比增长 21.33%；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6.56万元，同比增长 13.15%。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汽车精

密注塑件、清洗系统力拓新客户及项目新产品销售额增加、摩托车线束换代升级销售额提升

及同步合并惠昌公司销售收入所致。 

2、上市公司资金需求 

为了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公司计划在 2020 年加深与收购标的（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

限公司、德国 EMS GmbH&MST GmbH 公司、长春众鼎科技有限公司）间的合作，加快新产

品的研发和新市场的拓展，资金需求较大。随着公司新产品及新市场的拓展，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的营运资金需求也相应提高。公司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产业发展预留一定的准备资金。为

提升核心竞争力及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进行有效的资本运作，同时考虑到公司投资

的不确定性，为保证相关业务及时完成，公司必须预留充足的资金。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低于 30%的原因 

目前，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汽车行业情况复杂多变，加之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球

汽车产业链内上下游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未来的经营具有不确定性。基于此，公

司需保有相对充足的流动资金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证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

运营。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公司将留存收益继续投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未来投资和发展，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以及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积极执行公司利润

分配相关制度，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有关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的规定，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充分考虑了股东利益和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等因素提出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七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盈利能力以及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

远利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对后续资金的需求，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